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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审议，现就相关事项发表本独

立意见。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损害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公司章程》，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是根据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更好地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重要作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我们一致同意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是鉴于强化公司董事会决策职能，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修订《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本次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是为适应公司发展



需要，增加公司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

细则》，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能进一步优化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组织结构，促使董事会提名及任免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程序更加科学和民主。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修订《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工作细则》，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是促进公司规范、

稳健、持续发展举措，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内控制度，促进公司规范、稳健、持续发展，加强独立董事的

履职保障。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八、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能够进一

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内控制度，促进公司规范、稳健、持续发展，加强独

立董事的履职保障。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并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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